
  合同合同

编号： 11N01062938X2025401 

   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司法局 

服务单位（乙方）：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 

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并严格遵循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本

级 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及（或）团体组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定点采购——机动车保险服务已入围供应商协议填报入口-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

有限公司图木舒克市支公司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定点采购——机动车保险服务已入围供应商协议填报入口-中华联

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图木舒克市支公司 服务协议，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定点采购——机动车保险服务已入围供应商协议

填报入口-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图木舒克市支公司 服务事宜，双方经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    

金额单位：元

    

序
号

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

采
购
数
量

单
位

成交
单价

小计

1 B3S[2025]90号 C15040201 机动
车保险服务

- - 品牌: 1 项
2057.1

7 2057.17

合同总价（元） 2057.17

合同总价（大写） 贰仟零伍拾柒元壹角柒分

 

二、付款方式二、付款方式

 

 
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

1 B3S[2025]90号 财产保险服务 1 2057.17 一般公共预算
资金

授权支付

 

三、服务条款三、服务条款

  1、乙方针对甲方车辆保险情况，便于业务的衔接、理赔、设立专人为甲方服务。

2、乙方承保甲方车辆时需给予甲方最低费率和最优质的服务。

3、承保服务

对于甲方承保的所有车辆，乙方项目服务组成员承诺:提前30天对接到期车辆并安排专人上门办理承保手续。

4、回访服务

乙方将根据甲方提供的联络方式，采用电话、微信等多种方式进行回访，承担起客户安全保险顾问的责任。其中包括:续保提醒、理赔指导、索赔
提醒、承保理赔回访、满意度调查等。

二、承保说明

1、保险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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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动车辆保险责任依照经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、乙方投标时所采用的《机动车辆保险条款》执行。

2、投保险种

投保的险种及保险责任，除国家规定强制保险的第三者责任险等险种外，其余险种的投保及保险金额和保险责任等，由      (甲方)自行确定。

投保险种具体如下:

1、机动车交通强制险。

2、车辆损失险(车损含:盗抢、玻璃单独破碎、发动机涉水、指定修理厂、自燃、无法找到第三方、不计免赔)。

3、第三者责任险50万、100万、150万、200万元。

4、车上人员责任险5万、10万、30万、50万/人。

5、车身划痕险。

6、医保外责任险。

7、车辆保险费率。

乙方按照《机动车辆保险条款》规定费率给予最大优惠，即在基础费率的基础上按照车险行业标准车型给予最低标准下浮。投保交强险按行业协会
标准给予优惠并根据税务局相关规定，代收车船使用税，具体车船税使用代收标准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实施条例》相关规定代收。

三、付款方式

1、协议签订后，保险公司办理车辆承保手续，保险公司为甲方出具车辆《保险单》和《保险费发票》。此时保险协议即行生效，乙方开始对投保
车辆承担保险责任。

2、根据关于征求《新疆机动车辆保险非自然人缴费实名实施细则（2023试行）》意见的通知，需先缴费后才能出单，乙方提前出具车辆保单报
价，经甲方审核同意后一次性付清保费，乙方及时出具保单及（普通或专用）发票。

四、服务与理赔

1、乙方建立与本协议要求相适应的、能够满足本协议的定责任的保险服务和保障体系，建立专门的服务机构，配备固定的联系人员和专业服务人
员。

2、乙方上门为甲方免费办理承保、理赔、宜传等保险手续和服务。

3、确认投保后，乙方上门到甲方，并由甲方确认盖章。

4、乙方上门解释保险条款、费率和险种，向甲方告知服务体系和理赔程序。

5、乙方服务人员上门送达保险单、发票等。

6、保险到期前的30天，由乙方向甲方提供提醒服务。投保车辆出险后，乙方负责向甲方告知案件处理进展和结案情况，并及时提供理赔帮助和索
赔提醒服务。

7、乙方设立24小时全天候服务专线，受理承保车辆的事故和理赔报案;提供365 天无休假服务;乙方向甲方提供车辆事故方面的法律援助和咨询服
务。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，在甲方提出要求时，乙方应派人协助甲方进行交通事故的处理。

8.乙方对投保事故车辆维修所用的零部件，均为车辆原产厂家的产品和价格，保证修理质量。乙方对投保的车辆，在发生事故且不涉及第三方赔偿
责任时的修理费用直接与修理厂结算。

9、乙方在接到出险报案后，在图市市区内的30分钟内到达事故现场;在50公里内的1小时内到达事故现场:偏远地区、交通不便地段在接到报案后迅
速赶赴现场或委派当地保险机构出险。

10、对甲方提供的理赔证明材料齐全的理赔案件，乙方承诺在以下时限内办理完毕:

(1)赔款1万元以下的,1-2个工作日内结案;

(2)赔款1-3 万元的(含3万),2-3个工作日内结案;

(3)赔款3-10万元的(含10万),4-5 个工作日内结案;

(4)赔款20万元以上的，9-10个工作日内结案；

(5)支付赔款:对于属于保险责任的，赔款损失金额一旦经双方认可，甲方提供索赔单证齐全后，乙方于15日内支付赔款。

(6)甲方车辆发生重大损失，涉及伤人或损失金额较大，在交强险赔付限额范围内，被保险人只需提供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要求垫付的通知书，
医院的抢救费用单据和明细项目，甲方的垫付申请即可在交强险赔付限额范围内先行垫付部分赔款。

(7)乙方按规定，赔偿责任由第三方承担的，甲方(含投保单位)可将权益转让给乙方，由乙方按程序负责向第三方索赔，甲方(含投保单位)向乙方
提供必要的协助、以利追偿,并按规定对投保车辆进行全部或部分赔偿。

(8) 甲方车辆发生重大损失，涉及伤人或损失金额较大，在交强险赔付限额范围内,被保险人只需提供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要求垫付的通知书，
医院的抢救费用单据和明细项目，甲方的垫付申请即可在交强险赔付限额范围内先行垫付部分赔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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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（公章）： 乙方（公章）：

       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

地址： 地址：

       

电话： 电话：

       

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喀什深喀大道兵团支行 
       

账号： 账号： 30783401040002803 
       

签订日期： 签订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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